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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环审〔2015〕74 号

西双版纳州环保局关于嘎洒旅游小镇
天河项目一期逸湖居A2组团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西双版纳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批《西双版纳嘎洒旅游小镇天河项目一期逸湖居 A2

组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:

一、西双版纳嘎洒旅游小镇天河项目一期逸湖居 A2 组团项目

位于景洪市嘎洒镇曼景康村。项目用地面积 131529.24㎡，建筑

面积 199597.02㎡，项目由 91栋 2-25低层和高层住宅组团组成。

总投资 57357.17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550 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总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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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的 0.96％。

该项目选址符合景洪市城乡规划要求。州发展改革委出具了

同意项目核准的意见（西发改投资〔2014〕668 号）。在全面落实

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建议后，工程建设对环境

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。因此，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

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

策措施。

二、建设与运行期间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。制定完善的施工

组织计划，尽快完成开挖、回填等工程建设；施工废水经沉淀后

回用；施工机械尽量布置在远离居民区的位置；合理安排施工时

间，夜间和考试期间禁止施工，若因工程需要必须施工的，须提

前向环保部门申报并经同意后方可进行。认真落实施工期的各项

污染防治措施，有效控制施工扬尘、噪声、废水、固体废物等对

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。

（二）按雨污分流的原则设计雨水和污水管网。生活污水须

经化粪池后进入中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回用于绿化,最终排入南凹

河;生活垃圾要求做到分类处置和日产日清；加强项目规划区域内

的绿化。

（三）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，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

台，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，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。

定期发布环境信息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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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

时投入运行的“三同时”制度。工程竣工后，必须按规定程序申

请环保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能正式投入运行。

四、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更必须

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。自批复之日起超过 5年方开工建设的，

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五、你单位应积极配合各级环保部门的“三同时”督查检查

和日常监督检查，及时将建设项目进展情况报告我局。

西双版纳州环境保护局

2015 年 11 月 11 日



抄送：景洪市环保局,州环境监察支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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